关于做好2024级普通本科学生专业分流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    为了稳步推进学校专业（类）招生与改革培养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不断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，现启动2024级普通本科学生专业分流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   一、专业分流对象
    2024级参加专业类培养的本科生（含转专业后进入专业类培养的本科生）。已经明确修读专业的本科生不得参与专业分流。
    二、专业分流范围
    仅限于招生当年对外公布的专业类所属本科专业。学生专业分流时，不得选择跨本专业类招生的办学专业。本次专业分流共涉及12个学院，15个专业大类（附件2）。
    三、专业分流工作时间安排
    （一）学院组织开展专业分流宣讲（9月28日—10月13日）
    学院召开专业分流宣讲会，围绕历史沿革、师资队伍、课程设置、升学就业等方面进行介绍，进一步增强学生专业认知，引导学生科学规划专业选择。
    （二）学生分流意愿调研（10月9日—10月13日）
    学生登录综合教务系统，结合自身志趣、职业规划等实际情况填写志愿（附件3）。
    （三）学校公布分流计划（10月14日—10月20日）
    学校根据学院上报的专业分流计划，结合学生志愿填报情况，公布今年的专业分流方案。
    （四）学生网上报名（10月21日—10月23日）
    学生登录综合教务系统，完成正式报名（附件3）。
    （五）学院进行综合考核并公示（10月24日—10月30日）
    1.各学院根据学校专业分流文件以及本学院制定的专业分流实施细则，对参加本次专业分流的学生进行综合考核。综合考核中，成绩审核以教务管理系统数据为准。
    2.考核结束后将专业分流结果在学院网站主页上进行公示。
    （六）名单上报本科生院（10月31日前）
    学院拟录取名单公示无异议后，请将电子版发史旭威、田天峰，纸质版签字盖章后交本科生院培养办。（附件4）
    （七）学校发文（11月7日前）
    经学校审核名单并公示无异议后，发文公布本次专业分流学生名单。
    四、工作要求
    （一）各学院必须严格按照学校分流文件及学院分流实施细则，在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则下，做好此次2024级专业分流咨询、宣导和考核、录取工作。
    （二）本科生院将对此次2024级普通本科生专业分流工作全程监督。如发现违纪违规问题可向本科生院培养与实践科反映。
    （三）未尽事宜参见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专业分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附件1）。
    举报、联系电话：8838503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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